
 
 
 
 
 
 
 
 
 
 
 

 

亲爱的朋友们：新年好！ 

       信仰是人的基本权利，在被江

泽民邪恶集团栽赃诬蔑、实施“名誉

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的

灭绝政策、剥夺人的基本权利的情况

下，是“真善忍”的精神使得法轮功

学员没有暴力抗争，而是选择了一条

和平理性之路──坚持揭露江集团的

罪恶行径，使广大民众了解迫害真象，

消除谎言的蒙蔽、化解强加的仇恨，

结束这场民族的浩劫。我们希望真象

能唤起人们更多的正念和良知，我们

希望人们因此而拥有一个美好的未

来。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1992 年 5

月由李洪志先生向社会推出。以“真、

善、忍” 的标准指导修炼。修心重德，

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修

炼者以五套简单柔和的功法来修炼净

化身体，从而达到身体健康，道德与

精神升华。法轮大法全面提高人们身

心健康的奇效, 吸引了不同种族、阶

层、文化、年龄背景的人。仅中国有

近亿人修炼。现已传遍 60 多个国家和

地区，荣获褒奖 1233 项，《转法轮》

书籍已翻译成 25 种文字在全世界发

行。 

 

在中国，已证实被迫害致死的法

轮功学员达 1238 名；被判刑法轮功学

员超过 6000 人；未经审判被劳教法轮

功学员超过 10 万人；为镇压法轮功而

动用的国家经济资源达四分之一。 

   2001 年 1 月 23 日发生在天安门广

场的"自焚"案，是江氏流氓集团阴谋

迫害法轮功的一场丑剧。 

天安门广场那么大，没见过

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

可能在火点起来一分钟内，

几十个灭火器、灭火毯、摄

影师一起到齐?不是事先安

排，哪能如此完备? 从央视

“焦点访谈”录像的慢镜头

画面中清楚看出，死者刘春

玲不是被火烧死，而是被一

重物击打头部致死!  

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

放着装了汽

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

温火焰中，竟然完好无

损 。 

    据刘春玲的邻居们说，从来没

见过她练法轮功。                             

    “自焚”伪案背后的阴谋！恶

毒策划者江泽民一伙，用毁灭活生

生的人为代价，来欺骗世人，煽动

仇恨，为其对法轮功大开杀戒铺路！ 

 

江泽民及其邪恶集团，出于嫉妒

和害怕老百姓心向“真善忍”，不听从

他们的“假恶斗”。利用手中的权力，

对法轮功进行残酷迫害。五年来，至

少有一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

死。 江泽民已经在美、德、澳、加、

比、西、韩等十二个国家被以「酷刑

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等罪名告

上法庭。“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于 2003 年 1 月 20 日成立: 旨在彻底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

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    

    当湖北公安厅厅长赵志飞被美国

法庭判有罪时，当甘肃省委书记苏荣

从赞比亚落荒而逃时，当北京市委书

记刘淇被要求为下属的酷刑罪行负责

时，罪恶的清偿显然已经在进行。 

 

 

  

 

 

文/古存风 

【慧园】近日，央视、新华社、

人民日报等江氏喉舌抛出“廖元华

案”，攻击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演示。

心虚的喉舌们没有胆量一口否认迫

害，而是企图通过构造一个个案来制

造一种假象，混淆视听，好像法轮功

学员受到的酷刑不是真实的，好似天

天在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

迫害就可以由此一笔勾销。喉舌们的

算盘未免打得如意了一点。 

如果想想当年对刘少奇“铁证如

山”的指控，如果想想当年邓小平压

力下“永不翻案”的承诺，人们就知

道在高压封闭状态下的声明是多么不

可靠了。不要忘记，廖元华已经被判

刑4年，是“刑满释放”的。他的“交

代”，是发生在看守所里，在那些公

安机关“精兵强将”三个月的努力下

才得到的。一个人在枪口抵着脑袋的

情况下所说所做，根本无法反映其真

实意志，明眼人当然知道该如何解读。

如果喉舌们有胆，为什么不敢让那些

还在坚守法轮功信仰的学员去讲讲他

们的经历呢？为什么不敢让外界媒体

直接去采访当事人呢？ 

在国内的严密消息封锁下，很多

民众难以直接了解法轮功学员，更无

法在媒体上听到他们真实的声音。那

么，让我们听听那些死里逃生，在迫

害的恐怖中逃出来的法轮功学员的经

历，看看酷刑迫害是否还需要作假。 

澳大利亚公民、画家章翠英1999

年底到中国为法轮功和平请愿，被当

局非法关押长达8个月之久。她说：“我

经常受到毒打，全身都是伤痕。由于

疼痛，我无法入睡。我的双脚被戴上

10多公斤重的脚镣。在冬天，我只能

睡在厕所旁的水泥地上。”她长期被

关在潮湿阴暗的小号，不让见阳光，

身体受到极大伤害。她甚至被投入男

牢房；被扒光衣服铐在狱窗的铁栅栏

上。8个月后，在澳大利亚驻华领馆的

干预和澳洲政府的帮助下她才得以获

释。 

 

法轮大法 洪传世界 

 新年的祝福

历史的审判已经开始



雕塑家张昆仑教授在 2000年6月

从加拿大回中国探亲时，因将海外法

轮功电台开播消息告诉别人而被4次

绑架、非法监禁及劳教，遭受了肉体

和精神的残酷折磨。他说，“我被打

翻在地，警察持数根高压电棍电我。

还恶狠狠地说：‘……江泽民说话了，

法轮功……怎么整都没事，整死了拖

出去埋了，就告诉人们你是畏罪自

杀。’ 我被电击达20多分钟，皮肤电

焦，左腿不能动，衣服撕破，疼痛难

忍。但还不能喊，只要一张口电棍就

捅到嘴里去。” 

清华大学毕业生、在爱尔兰留学

的赵明在被营救出来后回忆道，“我

在劳教所内遭受到极为残酷的折磨。

他们主要的酷刑方法包括剥夺睡眠、

毒打、长时间蹲踞及使用高压电的电

棍电击……有一次警察教唆十名罪犯

对我大打出手，使我两个星期都无法

行走。另一次则是五名警察用六根电

棍同时电我全身。我也常常被剥夺睡

眠……我也遭受长时间蹲踞酷刑，我

被强迫一天蹲踞十小时，我的下肢和

腿几乎失去知觉，至今我的下肢仍旧

麻木没有知觉。” 

国家一级演员陈汝棠、陈凝芳夫

妇的儿子陈刚曾因炼法轮功被关押在

北京团和劳教所18个月之久。他说：

“人们很难想象北京团河劳教所的黑

暗程度，进了那里就不被当人看

了……只要你坚定信仰，它就用所有

的办法来对付你。每分钟都制造痛苦

来折磨你，谩骂、殴打是家常便饭，

还经常用电棍电。其他劳教人员被一

根电棍电已经受不了了，可是对法轮

功学员用五、六根甚至十一根几万伏

高压电棍电全身，每电一下就像被蛇

咬了一下，电在头上就像被锤子打在

头上一样。每次电很长时间。恶警们

还专拣要害部位电，如：头、胸、下

身等，皮肉被烧焦，有一个学员的腿

被电得都看到骨头了，惨不忍睹。我

曾被电过好几次。”他还曾经有15天

连续不许沾床不让睡觉，一闭眼，马

上被踢打弄醒，两班人轮流看着，并

且让干很重的活儿。他还说，“恶警

还经常指使劳教犯毒打我们。有一次

我被打的全身是伤，脸变形，然后他

们把我捆起来，手捆在背后，腿、脚

都被捆着，强力把脖子与腿贴着捆起

来，放在一个脸盆上，被推到很矮的

床下，床上再坐上几个人。我不能呼

吸，几乎要窒息了，到了死亡的边沿，

差一步就死了，两星期都走不了路被

人架着走。”…… 

于2002 年11月被加拿大政府营

救来加的法轮功学员、一名成功的企

业家王玉芝，在她的自传《穿越生死》

中记录到：在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

一个怀孕约六到七个月的法轮功女学

员，双手被强行绑在横梁上，然后，

垫脚的凳子被蹬开，整个身体被悬空。

横梁离地有三米高，粗绳子一头在房

梁的滑轮上，一头在狱警手里，手一

拉，吊着的人就悬空，一松手人就急

速摔下，臀部着地，这样来回折磨她，

直到她在无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得

流产。更残忍的是，她的先生与她一

同被抓，被强迫在旁看她受刑。王玉

芝还写到另一幕：“所长王树生象恶

狼一样，正在用脚踩一个四十多岁的

女学员。只见他狠命的用脚踢她的头，

用脚碾她，这位女学员疼得趴倒在地

上昏过去了。而王树生就象疯狗一样

用木棒、警棍抽打她，木棒都打飞了，

她脸上出血，被打得都不会动

了。”…… 

在今年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调查

员范博芬（Theo van Boven）先生向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递交的一份年度报

告中，有关中国部份是报告中最长的

部份之一，记录了超过130起虐待案

例，其中超过100起是有关法轮功学员

的。这些案例中使用的酷刑包括暴打、

鞭打、吊刑、不给食物、不让睡眠、

往身上泼冰水或烫水、高压电棒等。

酷刑问题报告起草办公室说，“这份

酷刑报告所收集的酷刑案件还不是全

部，许多酷刑案件没有包括。” 

在联合国人权会议期间，联合国

负责“非法致死”问题的特派专员阿

诗玛-嘉翰戈尔律师，在她提交给联合

国年度报告中指出：“本特派专员继

续为发生在中国的拘禁期间死亡案例

所震惊。报告描述了被囚禁者，其中

许多是法轮功学员由于遭到严酷的折

磨，虐待，或不予医疗而致死的可怕

情景。其所使用的酷刑之残暴和残酷

超出人类语言所能形容。对此，本特

派专员希望重申在过去多封对中国政

府的指控信和紧急呼吁中所呼吁的：

立即采取措施确保被囚禁者的生命安

全和尊严，遵守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

员会有关‘对待囚犯的标准最低限准

则’的决议。” 

今年6月，就在酷刑特别报告员即

将成行，到中国的监狱、劳改营和由

公安系统管理的精神病院等各个地点

进行酷刑调查之际，中共当局再一次

推迟了访问日期。 

今年5月，当局出台了高检关于

“严查严办国家公务员侵犯人权案

件”的公告。自从公告发布以后，许

多遭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在考虑

起诉的问题。有的找律师咨询，有的

起诉到法院，有的给司法机关写检举

信。但几乎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从相关

部门得到的答复都是：“上边有令，

不准接法轮功的案子”。 

不敢让外界调查，不敢让受害者

合法伸冤，当局到底在害怕什么呢？

央视等喉舌们以为，把廖元华放到台

前，就可以证据确凿、铁板钉钉地否

认迫害了。但喉舌们是否想过，无论

它们怎样掩盖，它们能否认廖元华因

炼功而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的迫害事

实吗？它们即使能够否认廖元华一个

人的被迫害，说什么“春风化雨”，

它怎能否认分布在全国30多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1200多名被确认迫害

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呢？它们即使能够

掩盖国内的迫害，它们又怎么能封杀

那些已经被营救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

的受迫害经历呢？ 

人间自有公理，真象必有大白之

日。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事实与罪恶，

不是中共喉舌媒体的谎言所能掩盖

的。撒谎越多，最后的结果摔得越惨。

正如林肯所说：“你也许能长期欺骗

一部份人，你也许能欺骗所有的人于

一时，但你终不能永久欺骗所有的

人。”历史会见证这一点。 

 

    


